
莆田市城市管理局2020年1月

一般程序行政处罚件目录清单

	序号
	案卷号
	立案编号
	当事人
	案由
	立案时间
	结案时间
	处罚结果
	备注

	1
	莆执[2020]

301001
	301001
	张祥生
	于2020年1月2日，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，将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在城厢区旅游路天泉寺路段，随意倾倒建筑垃圾面积约为：50㎡。
	2020.1.2
	2020.1.22
	限期三日内清理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。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2
	莆执[2020]

301002
	301002
	王益东
	于2020年1月2日，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，擅自占用城厢区下十字街拱桥处部分道路摆摊设点。
	2020.1.2
	2020.1.22
	责令当日改正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3
	莆执[2020]

301003
	301003
	陈修贵
	于2020年1月3日，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，擅自占用城厢区壶山东路383号门口部分道路经营山药。
	2020.1.3
	2020.1.22
	责令当日改正，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。    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4
	莆执[2020]

301004
	301004
	李先平
	于2020年1月3日，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，擅自占用城厢区筱塘南街路口部分道路经营水果。
	2020.1.3
	2020.1.22
	责令当日改正，并处罚款人民币捌佰元整。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5
	莆执[2020]

301005
	312004
	钟广枫
	于2020年1月6日，在城厢区荔华东大道万达广场红绿灯路段驾驶车辆（粤K81918），运输渣土时不做密封、包扎、覆盖，造成泄漏、遗撒。
	2020.1.6
	2020.1.22
	责令当日纠正违法行为、采取补救措施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6
	莆执[2020]

301006
	301006
	陈俊杰
	于2020年1月6日，在城厢区荔园路莆田一中路段驾驶车辆（闽BHP888），运输渣土时不做密封、包扎、覆盖，未造成泄漏、遗撒。
	2020.1.6
	2020.1.22
	责令当日纠正违法行为、采取补救措施，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7
	莆执[2020]

301007
	301007
	王素霞
	于2020年1月6日，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，擅自占用城厢区延寿路霞林学校门口部分道路摆摊设点。
	2020.1.6
	2020.1.22
	责令当日改正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8
	莆执[2020]

301008
	301008
	魏银梅
	于2020年1月6日，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，擅自占用城厢区壶山西路康佰家门口部分道路经营卤味。
	2020.1.7
	2020.1.22
	责令当日改正，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。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9
	莆执[2020]

301009
	301009
	林荔发
	于2020年1月2日，将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在城厢区坂头片区融创一期对面路段，随意倾倒建筑垃圾面积为：200㎡。
	2020.1.8
	2020.1.22
	限期三日内清理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伍拾元整。  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10
	莆执[2020]

301010
	301010
	陈丽贞
	于2020年1月13日，擅自在城厢区荔园西路闽中汽配旁随意堆放城市生活垃圾，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面积为2m×0.8m计1.6㎡。
	2020.1.13
	2020.1.22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当日改正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。 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11
	莆执[2020]

301011
	301011
	陈国真
	于2020年1月13日，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，擅自占用城厢区莆阳西路天九湾市场路口部分道路摆摊设点。
	2020.1.13
	2020.1.22
	责令当日改正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。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12
	莆执[2020]

301012
	301012
	刘建平
	于2020年1月13日，将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在城厢区坂头片区融创一期对面路段，随意倾倒建筑垃圾面积为：200㎡。
	2020.1.14
	2020.1.22
	限期三日内清理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伍拾元整。
	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
备注：1、案卷号一般程序的统一为莆执开头，案卷号码按原来的规则定编号。

      2、案由里面的内容包括违法地点、违法时间、违法行为以及涉及的面积等数量特征。

      3、面积平方米统一为㎡表述。

      4、处罚结果要注明责令整改，并处以多少罚款，罚款数额统一以文字描叙。

      5、立案编号为电子监察系统的编号

      6、请各单位严格按格式要求填报，请每月3号之前分别报送xue26969@163.com和zfk6009@126.com


